
  

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 

大类招生本科专业分流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教学运行管理，顺利做好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现

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学院成立本科专业分流领导小组，具体负责专业分流方案制

定和实施组织工作。教学秘书、班主任、辅导员、教师代表和学生代

表共同参与此项工作。 

组长：李军 杨向东 

成员： 鲁静 孙红福 邹冠贵 袁德宝 孙文彬 李勇 孙文洁 何登科

阎跃观 陈伟 

秘书：唐菲 

（二）分流工作初期，相关系负责向学生详细介绍分流专业的培养

目标和培养方案、办学特色和办学优势，指导学生合理填报志愿。 

（三）分流工作中，班主任、本科生导师和有关专业教师要做好学

生专业认知教育。辅导员、班主任和本科生导师要注意做好学生的思

想工作。 

二、专业分流原则 

（一）学生个性发展与学院专业发展相结合。考虑专业结构布局

的合理性和教学资源条件的制约性，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在不超过专



业分流人数上限的前提下，依据学生个人选择、学习成绩和综合表现，

进行专业分流。 

（二）在招业大类所属专业内进行分流。各大类学生只能分流到

该大类所属专业中，不能跨大类分流。 

（三）公正公平与科学合理。加强专业分流工作的领导与监督，

分流方案民主酝酿、标准清晰、程序严谨、全程透明，坚持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增强透明度，体现机会均等。 

三、分流时间 

专业分流工作在第一学年结束后的暑假进行。 

四、分流依据 

主要依据学生意愿、学生综合成绩排名、专业拟接收分流人数上限

开展专业分流工作。 

每名学生可根据个人对专业的偏好程度，最多填报三个志愿。专业

录取学生时，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顺序，依次考虑录取

学生；同等志愿条件下，按照学生综合成绩排名顺序，依次考虑录取

学生。学生综合成绩相同时，按所选学的所有课程参与计算所得学业

成绩排序。 

专业按不超过拟接收分流人数上限录取结束后，未录取学生按其第

二、第三志愿，依次被其他专业录取。第三志愿未被录取学生，自动

进入未足接收人数上限的专业。 

学生综合成绩排名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以第一学年的综合成绩为依据。综合成绩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

学业成绩占 90%、素质测评成绩占 10%。其中：学业成绩= ∑（课程成



绩×课程学分）/ 课程总学分；素质测评成绩根据学校相关规定计算。

参与专业分流学生的已修所有必修课参与综合成绩中学业成绩的计

算。 

五、专业分流计划 

地质类专业包括资源勘查工程、地质工程、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四个专业，测绘类专业包括测绘工程、遥感科学与

技术两个专业，具体分流计划数见附表。 

六、分流工作程序 

（一）各系确定和提交地质类、测绘类专业接收分流学生计划数；

年级辅导员、教学秘书统计学生学业成绩及素质测评得分。 

（二）向学生公布包括专业分流依据、专业分流计划、学生成绩排

名等工作内容安排和相关信息。组织学生填报志愿，学生根据个人志

愿结合平时的学习与表现进行志愿填报。 

（三）学院将学生填报志愿及汇总情况表转交各系，由相关系按照

学院专业分流实施方案共同讨论、确定并向学院提交拟分流名单。 

（四）学院向全院师生公示专业分流结果，如有异议，可与教学秘

书或院系负责人联系。 

（五）学院向学校教务处提交专业分流结果。 

（六）学生按相应专业分流结果进行选课，学院根据学校要求完成

排课任务。第二学年开学后，学生按各自所选专业上课。 

（七）按大类招生专业的学生，因公派出国留学、参军等原因不在

学校的，由班主任通知学生本人填报志愿，根据学生出国前、参军前

在校的学习成绩予以折合参与排名。 



本实施方案自 2019 级本科生开始实施。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表 

2019 级大类招生专业分流计划数 

专业大类 专业名称 人数上限 

地质类 

资源勘查工程 68 

地质工程 30 

地下水科学与工程 25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23 

测绘类 

测绘工程 58 

遥感科学与技术 30 

 


